
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 

第 8階段簡政便民措施一覽表 

類別 項目 改進措施 
執行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備註 

親民 

一、 
車輛號牌
網路競標 

現行選號作業採公告招標與現場
加價方式辦理，為順應 e化時代潮
流，首創以網路作業平台，達成號
牌標售目的，民眾只要持有自然人
憑證，加入電子公路監理網站會
員，於公告標售時段，在家裡上網
參與競標，就可得到心愛的號牌，
減少往返監理所、站之時間與不
便。此措施符合公平、公正、公開
原則，減輕現場競標壓力，消除外
界人士誤會，建立監理作業新形
象。 
 
 

車管課
各轄站 

96/7 

 

二、 
印製「新住
民」辦理公
路監理業
務手冊 

1.編印「常用公路監理業務申辦須
知手冊」包括中越、中印、中柬、
中泰、中緬等 5國文字，輔導外
籍配偶考照或辦理其他監理業
務，免費發放新住民。 

2.本案係配合內政部外籍配偶照
顧輔導基金申請補助計畫辦理。 

3.由臺北所負責印製後，分送各所
使用。 

 
 

駕管課
各轄站 

96/9 

 

三、 
以多元化
管道宣導
交通安全 

於民眾至監理單位辦理手續時，可
透過播放系統，播放有關道安、法
規、行車安全…之事項，並以公布
網站及張貼交通安全櫥窗方式，公
布各項交通違規排行榜，以提醒民
眾並提昇行車安全。 
 
 

駕管課
裁罰課
各轄站 

96/11 

 



類別 項目 改進措施 
執行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備註 

便民 

一、 
監理戶政
跨機關合
作，發揮共
同一體之
行政機能 
 

與戶政機關合作，民眾於戶籍資料
變更完成後，即時聯繫公路監理機
關辦理各項資料異動登記。 

車管課
駕管課
各轄站 

96/12 

 

二、 
網路上提
供違規條
款、罰金明
確之查詢
系統供民
眾查閱 

此項業務必須參考裁罰部門之「違
規條款代碼表」並設計簡潔查詢功
能，自動顯示罰額、車種、逾期區
間加罰金額、是否吊扣、講習、或
須禁考等資訊（例如酒駕、闖紅
燈、飆車等），提高方便及查詢速
度必然可嘉惠廣大民眾。 
 

裁罰課
資訊室
各轄站 

96/10 

 

三、 
駕照換發
得由屆滿
前後 1個月
內換照放
寬為前 6個
月內換照 

建議參照護照條例規定，護照效期
以 10年為限，護照所餘效期不足
1年，得申請換發，而駕照有效期
限為 6年，且現行駕照換發為配合
通信作業，已開放於屆滿前 2個月
亦可辦理，如民眾檢附出國之證明
（如機票或簽證..等），應可參照
改屆滿前 6個月換發。 
 
 

駕管課
各轄站 

96/12 

 

四、 
委託超商
代收汽機
車行照及
駕照換照 

民眾於超商端系統查詢可否辦理
汽機車行照、駕照定期換照，由超
商代收換照費用及代收換發駕照
須檢附之相片、身分證影本及原駕
照影本，再由公路監理機關將新照
郵寄至民眾車駕籍地址。 
 
 

車管課
駕管課 

96/8 

 

五、 
車輛狀態 e
查詢 

自行開發「車輛狀態 e查詢」系統
並建置於網站，供民眾全年無休即
時上網查詢。 
 

車管課
資訊室 

96/10 

 



類別 項目 改進措施 
執行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備註 

簡政 

一、 
查詢牌照
稅、燃料費
積欠清單 e
化列印 

1.以往民眾辦理各項異動由人工
計算應繳稅費容易計算錯誤，審
計單位亦曾查核已辦理異動車
輛仍積欠數十元稅費，究其原因
係人工計算錯誤。 

2.改以新開發之電腦程式查詢，即
可一次逐筆列印所有積欠之稅
費並予以統計，帳目清楚正確。 

 

稅費課
資訊室
各轄站 

96/12 

 

二、 
實施營業
大客車駕
駛人登記
制度及核
發登記證 
 

各監理單位列入管制，統一管理 駕管課
各轄站
（臺中
市站除
外） 

96/3 

 

三、 
推動汽燃
費移送強
制執行電
腦自動化
作業 
 

以電腦程式整合財稅中心財稅資
料及戶籍資料，汽燃費催繳及移送
強制執行不再需要人工行文查
詢，電腦並提供掃描、比對、自動
整合列印功能，節省工時提高效
能。 

稅費課
各轄站 

96/8 

 

四、 
機車檢驗
流程 e化作
業 

1.改善機車檢驗作業流程。 
2.加速機車檢驗作業速度。 
3.縮短民眾等待機車檢驗時間。 
4.本系統與公路監理連線快速取
得車籍相關資訊，並自動結合機
車型號之圖形，節省繁瑣人工查
詢。 

5.本系統於機車檢驗完成後，即時
上傳至公路監理系統執行銷號
動作，無須於二代系統上逐筆銷
號。 

6.本系統採 e化之一貫化作業流
程，藉由本系統建立公路監理新
形象。 

 

車管課
各轄站 

96/12 

 



類別 項目 改進措施 
執行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備註 

簡政 

五、 
委託代檢
廠收取積
欠之汽燃
費 

1.目前民眾至各代檢廠驗車，如有
積欠汽燃費即不得受理驗車。 

2.奉交通部核備，業與臺北市監理
處、高雄市監理處、中華電信數
據通信分公司，共同規劃代檢廠
得代收汽燃費，相關程式刻由通
信分公司設計中，預定本年 12
月可共同開辦。 

 

車管課
稅費課
各轄站
（臺中
市站除
外） 

96/12 

 

防弊 

一、 
代檢廠全
程數位錄
影結合檢
驗數據 

1.代檢廠全程數位錄影結合檢驗
數據並儲存 1年半。 

2.監理所站直接透過網頁瀏覽器
遠端查看代檢廠車輛檢驗情形
及檢驗數值。 

 

車管課
各轄站
（臺中
市站除
外） 

96/12 

 

二、 
汽車運輸
業停車場
管理開放
跨區查詢 
 
 

現行汽車運輸業停車場可跨 1個
縣市設置，惟電腦無法跨區查詢，
建議修改二代電腦開放跨區查
詢，以便停車場管理與查詢。 

運管課
各轄站
（臺中
市站除
外） 

96/12 

 

三、 
建立公路
監理專業
代理人機
制 
 
 

研訂「公路監理專業代理人管理要
點」，將現行代辦業者納入制度化
管理。 

車管課
各轄站 

96/12 

 

四、 
加強遊覽
車檢驗複
查機制 

由課（股）長或指派資深技術人員
複查所有大客車前 1日檢驗資料
（紀錄表），查核重點包括車重、
大客車新領牌照重要車身規格及
車主自我檢查紀錄表及新領牌照
檢驗車主及檢驗員簽證表等。 
 
 

車管課
各轄站 

96/7 

 



類別 項目 改進措施 
執行 
單位 

預定完
成日期 

備註 

安全 

一、 
配合縣、市
政府辦理
幼童專用
車駕駛人
及管理員
訓練及交
通安全宣
導 

1.主動至各幼稚園及托兒所臨檢
幼童車及宣導交通安全。 

2.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等相關規定時有
修正，藉著講習訓練，使該駕駛
人及幼童車管理員能充分瞭解
並推動交通安全工作。 

車管課
駕管課
各轄站 

奉核定
後實施 

 

二、 
建立營業
大客車考
核機制 

1.每個月由汽車所有人辦理自主
查核 1次。 

2.每 3個月由公路監理機關派員
考核 1次以上。 

3.由公路監理機關結合專家學
者、公會代表組成評鑑小組，每
年對轄內客運業者，依業務類分
別評鑑 1次（仿效駕訓機構及代
檢廠之評鑑模式依結果分級管
理） 

 

運管課 96/10 

 

三、 
訂定遊覽
車客運業
駕駛人登
記證年度
查驗辦法 

比照計程車駕駛人應向警察機關
申請年度查驗之規定，遊覽車駕駛
人應每年應接受講習、違規記點達
某種程度或有特定危險駕車行為
違反道路交通法規者取消其駕駛
資格。 
 

駕管課
運管課 

建議交
通部參
採 

 

四、 
96年遊覽
車客運業
職業駕駛
人專案講
習及講師
訓練 
 

本（96）年度遊覽車客運業職業駕
駛人專案講習增加術科實際駕駛
含安全防衛駕駛及長陡坡換低速
檔控制操作，另建立講師評鑑制
度，并成立評鑑委員會評鑑優良講
師，提升教學品質。 

駕管課 96/11 

 

 


